
原告丁某生育了二子四女，其
丈夫和两个儿子均已去世。次子
于2020年8月去世，其去世前，丁
某曾随其在虾峙镇生活。近两年
来，丁某随小女儿生活。

庭审中，丁某称，自其随小女
儿生活时起，大女儿不时来探望照
顾，但二女儿和三女儿几乎没来看
过她，其希望四个女儿都能探望照
顾她。

关于赡养的具体方式，丁某在
接受法院调查时称，其生活基本不
能自理，希望由四个女儿轮流赡
养，四个女儿有的住在沈家门、有
的住在虾峙，来往于沈家门和虾峙
镇之间生活其可以接受。丁某每
月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220元、
女性渔民补贴384元，90岁以上老
年人补贴 100元、村发放退休费
140元，合计每月收入844元。

法院认为，百善孝为先，孝敬
父母、赡养老人，不仅是法定义务，
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成年子
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义务，无劳
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权要
求子女尽赡养义务，父母生活不能
自理或生病期间，子女有扶助照顾
的义务，生病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
付医药费等费用的权利。

本案中，原告作为母亲，承担
了对四被告的抚养责任，现原告
已到耄耋之年，四被告作为子女
应以感恩之心，竭尽全力报答母

亲的养育之恩，让母亲颐养天年，
并身体力行，以自己对母亲赡养
义务的履行来教育下一代，尽好
本分。因原告的两个儿子已经去
世，所以，赡养丁某的义务应由四
个女儿负担。

关于赡养的具体方式，法院考
虑到原告对亲情的渴望并充分尊
重原告丁某的意见，确定由四被告
轮流赡养，考虑到丁某年事已高，
并且存在四个女儿分别居住在沈
家门和虾峙镇的可能性，每人轮流
赡养的时间不宜太短，否则频繁更
换居住环境对老人不利，因此，法
院以一年为周期，每人照顾三个
月。

关于顺序问题，目前丁某生活
在小女儿家中，由四个女儿轮流照
顾对原告而言需要一个心理适应
期，因此从小女儿开始较好。因原
告诉请要求四被告赡养的时间为
2021年 7月 1日，因此，法院从
2021年7月1日作为四个女儿轮流
照顾的起算点。

原告随四个女儿生活期间的
费用（包括衣食住行等）均由四个
女儿自己负担，不得以丁某自己的
微薄收入来抵充。既然由四被告
轮流赡养，其赡养期间的费用由四
个女儿自行负担，因此法院不再要
求四被告另外支付赡养费，该费用
已物化为四被告为原告提供的衣
食住行等生活费用中。

关于医药费和护理费，因为原
告系耄耋老人，医药花费不可避
免，对医药费不区分住院期间还是
日常生活期间，只要是为治病需要
所支出的医药费，均由四被告承
担。关于护理费，经法院释明，原
告明确为住院期间花费，因此对住

院期间的护理费，由四被告承担。
关于丁某去世后的丧葬费，鉴于原
告已明确提出诉讼请求，本院认为
其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从2021年7月
1日起，原告丁某依次轮流在四被
告处居住生活三个月；自2021年7
月1日起，原告的医药费、住院期
间的护理费，凭票据由四被告平均
承担；原告丁某去世后的安葬费由
四被告平均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二十六条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
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
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
扶助和保护的义务；第一千零六
十七条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
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
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
给付赡养费的权利。《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九
条规定，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
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
等权利。

本案是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审理的赡养纠纷，赡养老人是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仅是法律义
务，也是道德义务。在被赡养人的
二子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四个女儿
应当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赡
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供养，更应是
情感上的交流。本案中，起诉前，
老人主要由小女儿赡养，但其付出
没有得到二姐和三姐的理解，反而
吹毛求疵，为此，法庭判决四人轮
流赡养。

原告严某与被告虞某一系母子关系。
2004年，严某与丈夫虞某二离婚，虞某一随
父亲生活。严某患有精神疾病，自身没有劳
动能力。离婚后，严某经常去看望虞某一，尽
到母亲的义务。随着时间推移，严某逐渐年
老，身患疾病，又居无定所，仅依靠政府的低
保维持生活。然而，租房、看病及生活的费用
让严某难以为继，为保障其基本生活，严某诉
至法院。

原告陈某与被告严某于2011
年12月15日登记结婚，2014年购
买了位于沈家门某路的一套房屋。

2016年9月27日，双方在区民
政局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双
方自愿离婚；婚后位于沈家门的房
屋归男方所有，男方一次性补偿女
方10万元，于2016年10月31日前
付清，该房屋的按揭贷款由男方承
担；双方完全同意本协议书的各项
安排，自双方签字办理离婚手续后
即生效。当日，二人办理了离婚手
续。

2016年9月30日，陈某委托其
女儿将10万元转账支付给严某。
然而，严某认为女儿结婚时，其曾
经借给女儿10万元，2016年9月
30日女儿转账给她的款项系归还
原先的借款，陈某并未按照协议补
偿其10万元。故严某拒绝配合陈
某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法院认为，原、被告在离婚协
议书中载明的对夫妻共同财产的
分割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
在欺诈和胁迫的情形，故该离婚协
议书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原
告根据协议的约定，按期将10万
元委托他人交付给被告，该给付行

为应视为原告本人所为，故法院确
认原告已按约将10万元交付给被
告。但被告一直未能协助原告办
理案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故被告应履行
相应的协助义务。

关于被告所称2016年9月30
日女儿所汇入款项系偿还借款
的意见，法院认为，2016年 6月
24日，严某确实给女儿存入10万
元，但严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
女儿存在借贷合意，从目前证据
看，尚难以得出其与女儿达成借
贷关系的结论。况且，该法律关
系发生于严某与女儿之间，法院
不予理涉，对严某的上述答辩意
见，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
要求确认案涉不动产归其所有
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最
终判决该处房屋归原告陈某所
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
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
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
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
力。离婚协议也是协议，只要当事
人意思表示真实、合法，就应当受
法律保护。

本案中，严某在收到10万元
后，拒不配合陈某办理房产过户手
续的行为明显违反了离婚协议的
约定，原告有权诉至法院，要求被
告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离婚协议
中可能多少带点个人情感，但每个
人都应该养成基本的法律意识、契
约意识，遵守依法成立的合同，这
样才能避免相关纠纷。

原告支某与被告邵某于2020
年8月经原告妹妹介绍相识。自
2020年8月16日起双方开始在沈
家门一起生活。原告系船员，于
2020年12月18日出海作业。为共
同生活及照顾母亲等需要，原告临
行前从银行取出5万元现金给被
告，并将3张银行卡以及银行卡密
码交给被告。

自2020年12月26日起至去年
6月30日，被告从卡中取款27.07
万元，另从原告亲戚处催收借款1
万元，总计28.07万元。经双方核
对，被告为了双方共同生活，支出
的费用如按揭款、社保费用、原告
母亲生活及去世后花费、子女花
费、春节花费以及日常生活开支

等，合计为18.07万元。
双方于去年7月16日解除同

居关系。因双方对于同居期间财
产分割引发争议，故诉至法院。

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被告于今年12月31日前返
还原告1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零五十四条规定，同居
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
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
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根据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家事纠纷审
理指南（婚姻家庭部分）》第九条规
定，同居关系不同于合法婚姻关
系，对于同居期间一方的工资、奖
金、生产经营收益以及因继承、赠
与等途径取得的合法收入，原则上
归本人所有。双方在同居期间有
共同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经营所
得的收入，如果查明属于按份共
同，按照各自的出资额比例分享权
利；如果查明属于共同共有，则对
共有财产共同享有权利；如果无法
查明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视
为按份共有，不能确定出资额比例
的，视为等额享有。

同居不同于结婚，当事人在同
居期间的工资收入等原则上归各
自所有，同居关系解除后应予归
还。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也因
此容易引发纠纷，需要慎之又慎。

【法官说法】

【基本案情】 【法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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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患有精神病
子女能否拒绝赡养
法院：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义务

母亲年老无依 要求四女轮流赡养
法院：赡养老人不但是法律义务，也是道德义务。赡养不仅仅是经

济上的供养，更应是情感上的交流

【基本案情】

【法院审理】

【法官说法】

离婚协议析房产 一方违约引争端
法院：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符合法律规定的离婚协议应受法律保护

【基本案情】

【法院审理】

【法官说法】

同居期间形成的财产，分手后怎么分
法院：同居关系不同于合法婚姻关系，工资收入等原则上归各自所有

【基本案情】

【法院审理】

【法官说法】

经过承办人的耐心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虞某一自2021年3月至
2024年2月，每月支付赡养费500元给严某，自2024年3月起的赡养问题，再
另行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六条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
养、教育和保护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义务；第一千
零六十七条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
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赡养人不履行赡
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等权利。

本案中，母亲严某患有精神疾病，对儿子不能像正常母亲那样抚养，
但这不能成为子女成年后不赡养母亲或者减轻赡养义务的理由。孩子成
年后，对患病母亲多一些情感的交流，或许能缓解母亲的病症，协助母亲
抵抗病魔。

（本版内容均由区人民法院提供）


